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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受去

年冬季我国北方多地气温较常年显著

偏高影响，今年植物花期提前，多地花

粉季也较往年提早到来。

随着后续气温稳步回升，北方大

部地区将逐步进入春节花粉飘散期，

花粉浓度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花粉过敏多发于春秋两季，春季

花粉过敏集中在 3月至 5月，过敏原以

柏树、桦树、白蜡树、法国梧桐等植物

的花粉为主。有明确花粉过敏的患者

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与其发病后再用药，不如提前用

药。建议过敏症状较重、周期性过敏

的患者检测一下过敏原。了解自己对

何种花粉过敏后，就可以针对性地进

行预防。

如果是季节性的花粉过敏，可以

在过敏季节到来前 1—2 周开始使用

鼻用糖皮质激素（布地奈德鼻喷雾剂、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等），它们可以减

轻鼻黏膜的过敏性炎症，降低鼻黏膜

的敏感性，预防和缓解打喷嚏、流鼻

涕、鼻塞等症状。

出现症状的时候可口服第二代抗

组胺药（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这类

药物能选择性地阻断组胺与受体的结

合，从而减轻过敏症状。

3月份，柏树开始授粉，之后 4—5
月份还有白蜡树、梧桐树、桦树等树木

授粉。患者如果对其中一种树木的花

粉过敏，便会在该树木授粉期间出现

过敏症状；如果患者同时对几种树木

的花粉都过敏，症状持续时间便会延

长。因此，预防用药的周期应覆盖整

个花粉季，一般需要等花粉季结束后 1
到 2周才可以停药。

在花粉播散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

回家后及时洗脸、洗头、清洗鼻

腔、更换外衣，把吸附在衣服和身体表

面的过敏原去除。

外出开车时不开窗，通风模式可

以选择内循环。居家期间尽量不开

窗，可以配合使用空气净化器或新风

系统。

如果做了这些工作，依然出现了

过敏症状，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治疗。 （来源：健康中国）

（第三十五期）

花粉季提前来临，预防花粉过敏，怎么用药效果好？

格尔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

根据《青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做好 2026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

的通知》（青教基办函〔2026〕11 号）要

求，以及海西州教育局相关文件要求，

现将我市 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社

会考生报名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具有格尔木市户籍、在外地就读

初中的应届毕业生和八年级学生。

二、报名时间
2026年 3月 31日至 4月 8日
三、报名环节
3 月 31 日—4 月 3 日，领取报名条

凭考生户口本或学籍表领取报

名条；

3月31日—4月6日，填写报名信息

根据报名条登录报名系统，网上

填报考生报名信息；

4 月 7 日（九年级），4 月 8 日（八年

级）现场审核信息

领取报名条及现场审核时，由考

生法定监护人或委托代理人持个人身

份证原件、复印件进行领取及审核（不

是考生法定监护人的还需提供现场审

核委托书，一名委托代理人只能办理

一位考生的现场审核业务）。

现场审核并确认签字所需材料：考

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加盖学校公

章的考生学籍信息表及就读证明（本学

期内）、考生电子照片（光盘）、报名条。

四、领取报名条及现场审核地点
格尔木市教育局教育科

五、报名须知
1. 照片格式要求如下：照片图像

应使用考生本人近半年内白色免冠小

二寸电子照片。照片应真实表达考生

本人相貌，禁止对照片整体或局部进

行镜像操作，不得对人像特征（如伤

疤、痣、发型等）进行技术处理，不宜化

妆。严禁扫描、翻拍、PS 处理，照片规

格为 240 像素（宽）×320 像素（高），分

辨率不低于 300dpi，文件大小不超过

50KB，照片存储格式为 JPEG 或 JPG，

照片命名规则为考生姓名。

2. 根据省州教育部门要求，针对

社会考生报名八年级生物、地理成绩

认定工作，省外考生成绩不予认定，需

要参加我市组织的补考。凡是在青海

省内已考过生物、生物实操及地理学

科的考生，只认定 2024、2025 年的成

绩，考生需开具所在地区教育部门、原

报考学校的成绩证明并加盖公章，即

认定为最终成绩，不再参加补考。

咨询电话：0979-8465831
格尔木市教育局
2026年3月31日

格尔木市教育局关于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社会考生报名的通知

承 租 人 王 相 瑞（ 身 份 证 号 ：
632801**********0013）：

您与我公司（格尔木绿科苑农业

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温棚租

赁合同》（合同编号：L21010）已于

2022年 12月 31日到期终止。合同终

止后，您未按约定交还租赁物。截至

本公告发布之日，我公司通过合同预

留方式仍无法与您取得有效联系。

您所承租的温棚位于：格尔木园

艺场东 4公里处（格尔木市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园对面）10 号温棚（占地面

积 0.5亩）。

现公告通知如下：

一、请您自本公告首次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主动与我公司联系（联系

方式见下文），办理温棚交还手续，并

自行将温棚内全部物品搬离。

二、若您在上述期限内未与我公

司联系并办理交还手续，或未将棚内

物品搬离，我公司将依法收回该温

棚。对于棚内遗留的物品，我公司将

委托公证机构或第三方见证人进行

清点、登记并造册，随后将物品提存

至指定场所保管。

三、因您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所

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温棚占用费、物品保管费、搬

运费、公证费等，均将由您自行承

担。我公司保留就上述损失向您进

行追偿的一切法律权利。

联系人：李超

联系电话：

0979—8488079；13897292777
格尔木绿科苑农业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0日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

规定，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城北村

中药材种植协会决定注销。本协

会已成立清算组负责相关事宜，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协会基本信息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城北村

中药材种植协会的法定代表人为魏

有财，其住所地为该协会所在地。

二、清算组联系人：魏有财，联

系方式：15349796164。
三、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四、请各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城北村
中药材种植协会
2026年3月30日

关于限期交还租赁温棚及处置棚内物品的公告 清算公告

德庆，男（父亲：才华杰，身份

证号为 632121********5355；母亲：

求 格 吉 ， 身 份 证 号 为

632622********1024），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T630075329）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4月1日

遗失声明
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新华村四社

周维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青（2018）
格尔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02894 号〕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4月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博爱街3
号 2幢 4单元 432室马昕门牌

证（证号：100100）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2026年4月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建设西路

8 号 19 号楼 1 单元 1145 室苏海

峰门牌证（证号：105085）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2026年4月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20
号 7号楼 4单元 452室邓家明门牌

证（证号：100430）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2026年4月1日

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

柴开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公

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4月1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柴达木中路 48
号 12 幢 2 单元 231 室黄超门牌证（证

号：10275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4月1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